新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教育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「家庭教育法」及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。
二、組織章程
  （一）成立家庭教育推行委員會，落實推動家庭教育工作。
  （二）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，輔導主任擔任總幹事，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業
        務相關行政代表、家長會代表、導師代表擔任委員。
三、目的
  （一）推動性別平等教育，建立正確的性別意識觀，預防性騷擾、性侵害、家庭與校園暴力問題，形塑平等、自主、安全的校園環境文化，建立尊重、關懷、友愛無性別歧視的教育學習環境。
  （二）推動家庭教育，提升學生家庭生活知能，強化其正確家庭價值觀，培養其經營良好家庭生活之能力，提昇國民及家庭的生活品質。
四、實施對象：全校師生及家長。
五、實施原則：
  （一）每學年在正式課程外實施四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，並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 
        教育。 
  （二）課程應包括「親職教育」、「子職教育」、「兩性教育」、「婚姻教育」、「倫理教育」、
       「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」及「其他家庭教育事項」等內容。 
  （三）依照學生程度，設計相關課程或活動，讓學生參與或學習。
六、實施項目：
	     活動名稱
	參加對象
	承辦單位
	辦理日期

	性別平等教育宣導
	八年級師生
	輔導組
	11/6

	性平教育影片宣導
	七年級
	訓育組
	9月

	祖孫週活動
1.愛的明信片(課程)
2.話說幸福
3.超級祖孫臉暨票選

	七年級學生
七、八、九年級
	輔導組
	9-10月

	安德烈食物銀行
	學生、家長
	輔導組、訓育組
	12月

	發行親職手冊
	家長
	資料組
	9/19

	家長日
	全校教師
行政人員、家長
	輔導組
	9/21

	親職講座(1)
	家長
	輔導組
	10/23

	親職講座(2)
	家長
	輔導組
	11/5



	親職講座(3)
	家長
	輔導組
	12/10

	擁抱幸福圓滿親子美食
	學生、家長
	輔導組
	10/17

	家庭好食光-早餐料理
	學生、家長
	輔導組
	10/31

	愛家社群
	教師
	輔導組
	9 -12月


七、預期效益:
(一) 協助學生具備良好家庭價值觀，營造健康社會。
  (二) 建立學生孝親尊長態度，發揮子職職責，共創和樂家庭。
  (三) 增強親子教育的功能與效能，了解家庭教育的意義與重要性。
  (四) 親子共同學習成長，增進親子互動關係，提高父母效能。
  (五) 親師有效溝通，共同協助班級經營及學生事務處理。

八、經費來源
（一）處室本預算
（二）家長會補助
（三）教育局專案補助款
（四）輔導處各組業務教育局補助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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